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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婚姻权利”是中国法律话语中的重要概念，本研究基于近十年间现有政府文件中汉英双语文本的检索

结果，以“婚姻权利”5种主流英译为例，借助参照语料库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COCA及英国国家语料库
BNC，考察了不同语境下“婚姻权利”英译的准确性。研究认为，“婚姻权利”英译统一使用“right of 
marriage”或“marital right”相关表述，并依据相关讨论对法律术语英译提出四点建议，希冀为当下

法律术语英译提供方法导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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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unyinquanli”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in Chinese legal discourse.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accuracy of the five mainstream English translation of “Hunyinquanli” in different context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a search of bilingual Chinese and English texts in government documents over the 
past ten years with the help of the reference Corpu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English—COCA 
and British National Corpus—BNC.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right of 
marriage” or “marital right” are correctly used. The study also proposes four suggestions for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legal terms based on the relevant discussion,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a me-
thodological guide for the current English translation of legal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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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婚姻权利”是调整婚姻家庭法关系的法律，于中国法律体系而言实现着规定亲属扶养义务，为妇

女、儿童和老人提供基本生存条件的功能，避免了产制对妇女的实际不公等。婚姻权利主要包括婚姻自

由权和财产权，婚姻法律实践主要针对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禁止买卖婚姻、禁止童养媳和军婚等问题。

已有部分学者对“婚姻权利”一词从法律、社会层面含义进行探究，却未有从英译层面进行的考察。“婚

姻权利”等话题频现于各法律类报告，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其内涵准确传译对于阐释中国思想和立场具

有重要意义。因此，其英译文应依照内涵变化进行认知演进以契合时代主题。本研究以近十年各类政府

文件及其英译文为检索语料，以 COCA 及 BNC 语料库为参照，考察译文是否准确传达“婚姻权利”内

涵，厘定“婚姻权利”准确译文，以期为法律术语英译提供方法导引。 

2. 研究内容及方法 

2.1. 研究目标 

1) 探究政府法律文件中“婚姻权利”英译特征及其准确性； 
2) 提出政府法律文件中“婚姻权利”英译建议以及对法律术语英译研究的启示。 

2.2. 研究步骤 

本文首先以 2001 至 2020 年间现有政府文件中汉英双语文本为研究语料探究“婚姻权利”英译，其

次结合中文含义对部分句例中英译用法做出解读，并利用 COCA 及 BNC 语料库检索英译词在英语国家

的常用语境及具体语境含义，以比对“婚姻权利”英译词的准确性。 

3. “婚姻权利”英译讨论 

探讨英译含义前，首先需要完全解读“婚姻权利”的中文含义以更好地明确英译准确性。在我国

社会制度中，婚姻家庭法重点在于社会以及国家的干预，干预的内容在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所有权、对

老少以及妇女的抚养义务等等诸多问题。因此，概括来说，“婚姻权利”即“调整婚姻家庭法关系的

法律”。 
2018 年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第三十条提及了“婚姻权利”，官方英译为

“matrimonial rights”，查询英语国家网站，鲜有“matrimonial rights”单独使用的情况，更常以“matrimonial 
home rights”或“matrimonial property rights”形式出现，其定义分别为“婚姻住所权利”及“婚姻财产

权利”，其指涉内容为无论该房产在谁的名下，夫妻双方自动占有婚姻住所的合法权利，此法条的目的

是防止夫妻一方被拥有房产的一方驱逐出家庭住宅[1]。此概念与本文探讨的主要包含“婚姻自由权和财

产权”的“婚姻权利”一词对比相对片面，缺少“婚姻自由权”一层含义，即夫妻双方或称婚姻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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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决定自己婚姻的自主权利。结合 COCA 语料库考察，“matrimonial rights”在 COCA 语料库中共出

现 2 次(如图 1)，“Adultery … violating exclusive matrimonial rights between a man and a woman”，(通奸……

侵犯了男女之间的专属婚姻权利)，其语境义也未能体现“婚姻自由权”含义，另一句语境义不完整，此

处不加评析，因此“婚姻权利”不建议使用“matrimonial rights”译法。 
 

 
Figure 1. The usage of “matrimonial rights” in the COCA database 
图 1. COCA 语料库中“matrimonial rights”用法 

 

除去上文讨论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婚姻权利”的官方英译法“matrimonial rights”，

按照中国各大主流媒体的双语报道及流行译法，“婚姻权利”有 right to marriage，right of marriage，
marital right，marriage right 四种英译，下文将一一探讨短语本身含义并与中文含义对比，以确定英译

恰适性。 
首先查询“right to marriage”含义：The right to marriage is also stated under Human Rights Charter within 

the meaning of the right to start a family.即“right to marriage”为“可以组建家庭的权利”，COCA 语料库

检索也均为此含义，而非中文语境下“婚姻权利”的含义(调整婚姻家庭法关系的法律)，因此不适用本文

“婚姻权利”英译。 
其次“right of marriage”，BNC 没有结果，COCA 有 9 例如图 2，一一查看语境含义，发现第一例

《Harvard Journal of Law and Public Policy》中的 the protection of the natural right of marriage was deemed an 
important office of the state(保护婚姻的自然权利被认为是国家的一项重要职责)与我们今天探讨的“婚姻

权利”含义吻合。《Harvard Journal of Law and Public Policy》期刊属于 SSCI，有较强的权威性，结果可

信，适用本文“婚姻权利”英译。 
再次探索“marital rights”，其在美国网站“lawyers (律师)”中有较为全面的解读：婚姻权利可能因

州而异，然而，大多数州承认以下婚姻权利：开立联合银行账户的能力、能够提交联邦和州的联合纳税

申报、在健康、汽车和/或责任保险中获得“婚姻”或“家庭费”的权利、在配偶去世后继承其财产的权

利、对配偶的非正常死亡或丧失配偶关系提起诉讼的权利等[2]。此含义即与“婚姻权利”吻合，初步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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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可行，其次在 COCA 中检索，语境检验，marital rights 在 COCA 中出现频次 27，内容展开如图 3，结

合语境，《Harvard Journal of Law and Public Policy》期刊中“… sought to protect the marital rights of in-
dividuals against governmental infringement (试图保护个人的婚姻权利不受政府的侵犯)”、“on the public 
issue of granting equal civil marital rights to same-sex couples (关于给予同性伴侣平等的民事婚姻权利的公

共问题)”等均符合“婚姻权利”含义。因此“marital rights”适用本文“婚姻权利”英译。 
 

 
Figure 2. The usage of “right of marriage” in the COCA database 
图 2. COCA 语料库中“right of marriage”用法 

 

 
Figure 3. The usage of “marital rights” in the COCA database 
图 3. COCA 语料库中“marital rights”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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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考察“marriage right”，英语网站“thoughtco”指出，婚姻早已被确立为所有美国人的一项基本

权利[3]。此处即将“marriage right”的解读为“可以组建家庭的权利”，近似于上文(3)中 right to marriage，
通过 COCA 核查，COCA 中共有 32 条例句，展开如图 4。 

进入语境中解读，如“Gay Marriage Right”指的是“同性婚姻权利”，此处指涉内容即“调整婚姻

家庭法关系的法律”，“marriage right”含义即为“the fundamental right to marry”，故不符合本文“婚

姻权利”英译。 
总结上文，“婚姻权利”的中文含义为“调整婚姻家庭法关系的法律”，本文探讨了“matrimonial rights”，

“right to marriage”，“right of marriage”，“marital right”，“marriage right”五种译法，其中“right to 
marriage”与“marriage right”含义近似，都属于“可以组建家庭的权利”。同时依据国外网站的解释及

COCA 语料库的验证，“right of marriage”及“marital right”均有“调整婚姻家庭法关系”的法律意义，

故符合本研究需求。 
 

 
Figure 4. The usage of “marriage right” in the COCA database 
图 4. COCA 语料库中“marriage right”用法 

4. 法律术语翻译建议 

法律文本承载着国家法律权威信息，其翻译作为国际交流的关键途径，肩负着传递中国思想精髓的

重大责任，仅追求字面对应无疑是以指测河。加之法律表达含蓄精微，文化差异、历史变迁都可能使其

语义内涵有所变化，关键术语翻译失之毫厘则谬以千里，其难度之高、作用之重不言自明。基于以上研

究结果，参考多位外交部翻译专家已有观点[4] [5] [6]，本文对法律文本中术语翻译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1) 精确内涵，把握分寸。翻译时既要做到对内涵的精确把握，也要做到措辞的恰如其分。如前文所

述，若将“婚姻权利”译为“right to marriage”与“marriage right”易导致英语国家读者误解。 
2) 立足语料，优化策略。定性研究向来是语言研究的主要路径，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语料库介

入的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成为语言研究的总体走向和必然趋势。在挖掘法律话语要义、

准确把握内涵的基础上，采用语料库手段对文本进行整理、标注，在大型参照语料库的辅助下择选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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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表达惯式，从而优化中国话语翻译路径，以冀更好推进中国外交实践。此外，语料库工具对主题词、

高频词及词丛等典型话语方式及结构的呈现，为文本抓取与语料分析架构桥梁，见证着翻译实践探索与

翻译学科研究日新月异。 
3) 表意准确、用语规范。准确和规范是一切翻译工作的基本前提和本质要求，法律文件翻译工作必

须依靠大量中外专家层层把关，只有在完全把握法律内涵的基础上进行翻译，方能传递理念、方案以实

现交流互动。准确规范法律术语翻译，使受众对特定话语形成固定且正确的印象与理解，避免穿凿附会，

以成功构建国家话语体系。 
4) 创新话语，译法统一。对于外国读者相对陌生的中国特色概念与话语表述，译者宜首先借鉴已有

外语表述，深入了解中国国情和他国语言习惯后做出翻译策略抉择。必要时可依据语境进行创新，采取

“以我为准”[7]的传播策略，统一译语表述。同时，做好话语解答工作，避免因翻译不当或文化隔阂造

成的误读与偏见，致使交流互动出现阻滞。“三个代表(Three Represents)”即为这一翻译策略下的典型范

例，目前已为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并使用。可见，积极创新与译法统一实为必要之举。 
平等话语权的建构离不开译者这道桥梁，国家间交流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能否“通过表述来获得认同”

[8]。在中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稳步提升的关键时期，术语在话语传递过程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我们必须建立“权威、系统、快捷、开放的在线外交术语库”[9]，同时加大与国外合作沟通的力度，以

更好地传播中国声音。 

5. 结论 

本研究对“婚姻权利”含义进行了全方位解读并提供了不同语境下的英译参考，对法律文本英译探

讨提供了方法指引。具体而言，首先，本文根据中文语境下的法律含义并结合英语国家语料库逐一探讨

了“matrimonial rights”，“right to marriage”，“right of marriage”，“marital right”，“marriage right”
五种译法，考察了不同语境下“婚姻权利”英译的准确性。研究发现，“right to marriage”与“marriage 
right”含义近似，都属于“可以组建家庭的权利”。同时依据国外网站的解释及 COCA 语料库的验证，

“right of marriage”及“marital right”均有“调整婚姻家庭法关系的法律”意义，符合本文英译需求。

笔者下一步研究目标是建立法律语料库，以进一步探索法律文本的术语英译，构架法律术语英译体系。

最后，结合本文研究方法提出四点法律类术语英译建议：1) 精确内涵，把握分寸；2) 立足语料，优化策

略；3) 表意准确、用语规范；4) 创新话语，译法统一。 
术语英译是法律文本英译中的重点难点，正确的英译策略能够促进法律话语英译质量的提升、促进

中国公共外交的发展，同其他各国做到“增信释疑”，以增强我国的文化自信和国家话语自信，从而更

好地在国际上构筑话语体系、树立大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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